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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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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2025-024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本公司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25日（星期一）下午15:30-16:30

● 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中英文双语）、视频直播、网络互动

（一）音频直播及网络互动方式：

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roadshowList.do

“进门财经”网址（中文）：https://s.comein.cn/vpnehauf

“进门财经”网址（英文同传）：https://s.comein.cn/6avjps6s

（二）电话会议拨入方式：

大陆：4001-510-269

香港：+852-51089680，台湾：+886-277083288，美国：+1-2087016888

国际：+86-010-21377168

会议密码：601898（中文）001898（英文同传）

● 提问预征集方式：

（一）上证路演中心预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4日15: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提问。

（二）“进门财经”预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4日15: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通过网址：https://s.comein.cn/b4et95rz，或扫描二维码

进行提问。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于2025年8月22日披露A股2025年半年度报告和H股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

者更加全面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公司拟于2025年8月25日15:3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为公司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针对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25日（星期一）15:30-16:30

（二）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中英文双语）、视频直播、网络互动

三、公司参加人员

公司执行董事、总裁，独立非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及有关部门负责人。

四、投资者参会方式

（一）直播及网络互动方式：

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roadshowList.do

“进门财经”网址（中文）：https://s.comein.cn/vpnehauf

“进门财经”网址（英文同传）：https://s.comein.cn/6avjps6s

网络参会的投资者需提前完成相关网络平台用户注册， 于2025年8月25日15:30-16:30登录后选择本次会议， 在线观看视频直

播，并可通过文字提问形式与公司进行交流。

（二）电话会议拨入方式：

大陆：4001-510-269

香港：+852-51089680，台湾：+886-277083288，美国：+1-2087016888

国际：+86-010-21377168

会议密码：601898（中文）001898（英文同传）

电话参会的投资者需于2025年8月25日15:30-16:30以电话拨入方式与公司进行语音交流。电话会议以中文进行，并提供英文同

传。

五、提问预征集方式

（一）上证路演中心预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4日15: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提问。

（二）“进门财经”预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4日15: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通过网址：https://s.comein.cn/b4et95rz� ，或扫描二维码

进行提问。

六、联系方式

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10-82236028

邮箱：IRD@chinacoal.com

七、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s://roadshow.sseinfo.com/）和“进门财经” 网站（https://s.

comein.cn/vpnehauf）查看会议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679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52

债券代码：

113574

债券简称：华体转债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套期保值业务基本情况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四川华体锂能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体锂能” ）决定根据生产经营计划择机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套期保值

业务，公司及华体锂能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

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含期货标

的实物交割款项）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该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于2025年3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

的议案》，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华体锂能决定根据生产经营计划择机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套期

保值业务，公司及华体锂能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

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含期

货标的实物交割款项）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该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商品套期保值业

务资金额度的议案》， 保证金额度由原来的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增加至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该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二、套期保值业务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近期碳酸锂期货涨幅较大，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18日，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产生的投资收益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浮动损益合计为-1,163.38万元， 其中

目前公司尚未完成平仓的套期保值业务产生的浮动损益为-1,143.52万元， 尚未完成平仓的套期保值

交易预计损益金额会随着市场情况变化而波动。

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对全年的利润累计影响以实际盈亏为准。 后续公司将进

一步加强对市场情况的跟踪和分析，增加对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套期保值业务风

险。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中列示的所有数据均未经审计，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所得。 上述事项的最终会计处理

及对公司的年度损益的最终影响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679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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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13574

债券简称：华体转债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与股权投资基金完成清算

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投资基金情况概述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2,120万元参

与股权投资基金嘉兴景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占基金总规模的比例为 39.2593%， 该企业于

2020年 4月13日更名为成都景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都景炜” 或“合伙企业” ）。

2019年7月4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路资产” ）的通

知，合伙企业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及2019年7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公告》及《四川华体照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的基金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3、

2019-063）。

二、投资基金注销情况

成都景炜于2019年5月对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勤技术” ）进行股权投资，该项目

运作期间获得了部分投资收益，已按照会计准则进行相关处理。 鉴于已经收回全部投资，成都景炜于

2025年2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合伙人大会，决定对成都景炜启动清算程序。

近日， 公司收到智路资产发来的由成都市双流区政务服务管理和行政审批局出具的 《登记通知

书》，认为成都景炜提交的简易注销登记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成都市双流区政务服务管理和行政

审批局予以登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成都景炜工商注销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成都景炜清算注销后，公司不再持有该投资基金份额。 本次股权投资基金清算及注销事项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日常经营业务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922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65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佳电股份” ）于2025

年3月27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拟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电公司” ）增资，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1）。

为优化生产服务价值链、推动业务结构多元化、提升企业抗波动韧性，佳电公司拟增

加以下经营范围：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物联网设

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

佳电公司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现已取得了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一、本次变更的基本情况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 70000万元 121939.81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机制造；电动机制造；电

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气设备销售；

电气设备修理；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

械电气设备销售；风机、风扇制造；风

机、风扇销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泵

及真空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

特种设备制造);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

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变压器、

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 风力发电机组

及零部件销售；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

电技术服务； 储能技术服务； 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物

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电机制造；电动机制造；电机

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气设备销售；电气

设备修理；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

设备销售；风机、风扇制造；风机、风扇销

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

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 发电机及发电

机组销售； 变压器、 整流器和电感器制

造；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发电技

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通信设备制

造：通信设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仪器

仪表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

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业互联网数

据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物拆

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输电、供电、受电

电力设施的安装、 维修和试验； 发电业

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信息

1.公司名称：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注册资本：壹拾贰亿壹仟玖佰叁拾玖万捌仟壹佰圆整

4.法定代表人：刘汉成

5.成立日期：2000年6月23日

6.住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光复东路380号（一照多址企业）经营场所：黑龙江

省佳木斯市东风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华路2号；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中山路445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机制造；电动机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气设备销

售；电气设备修理；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风机、风扇制造；风机、风扇销

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发电机及

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风力发电机组及零

部件销售；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通信设备制

造：通信设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

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备查文件

1.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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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18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8日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8月18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三东路55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朱斌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6人， 代表股份229,454,98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9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19,013,5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2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4人，代表股份10,441,4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4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5人， 代表股份10,791,44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35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4人，代表股份10,441,4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4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议案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议案表决结果：

（1）《关于子公司通过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126,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5711%；反对1,61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442%；弃权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6%。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126,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5711%；反对1,6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442%；

弃权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846%。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相关内容。

（2）《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补充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08,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338%；反对1,52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31%；弃权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08,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3338%；反对1,5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31%；

弃权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03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相关内容。

（3）《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919,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49%；反对2,

4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1%；弃权8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55,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5018%；反对2,4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28%；

弃权8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654%。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相关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汝轩 庞羽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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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2号新东方大厦A座18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33,286,2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78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

表决。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

投票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正甲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何欣女士出席了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刘伟先生、童超先生列席了会议，公司

纪委书记胡君女士列席了会议。

4、董事候选人夏胜平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738,632 98.9299 17,794,153 1.0266 753,444 0.0435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898,741 98.9391 17,687,244 1.0204 700,244 0.0405

3、议案名称：关于废止《公司治理纲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7,958,518 99.6926 4,594,778 0.2650 732,933 0.042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夏胜平 1,717,846,167 99.109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1 夏胜平 312,593,458 95.293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婷婷律师、边和雨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谢婷婷律师、边和雨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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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

在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2号新东方大厦A座18楼大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7人，实参加表决董事7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同意选举董事长王正甲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成员及推选召集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同意选举肖作平先生、

王义中先生、贲圣林先生为公司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肖作平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公司十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至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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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升科技” 或“公司” ）股票于2025年8月14日、8月

15日、8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8月14日、8月15日、8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无

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核实：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均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

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出现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控股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8月14日、8月15日、8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公司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19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

600588

编号：临

2025-068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用友科技” ）持有公司股份921,161,630股，占公司总股本26.96%，本次股份质押60,000,000股后，北京

用友科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378,6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的41.10%，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的11.08%。

● 截至2025年8月18日，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用友企业

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421,079,5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59%。 本次质押后，北京用友科

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数量为455,100,000股，占持股数量的32.02%，占公司总股本的13.32%。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5年8月14日，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将其持有公司6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媒体村支行 （以下简称 “华夏银行北京媒体村支行” ）， 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25年8月15日办理完毕。 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接到北京用友科技通知，获悉上述股份已质押，股份质押

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股）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北京用

友科技

是

60,000,

000

否 否 2025-8-14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为止

华夏银行

北京媒体

村支行

6.51 1.76

偿还债

务

合计

60,000,

000

6.51 1.76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5年8月18日，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用友企业管理

研究所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421,079,5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59%，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

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北京用友

科技有限

公司

921,161,630 26.96

318,600,

000

378,600,

000

41.10 11.08 0 0 0 0

上海用友

科技咨询

有限公司

392,069,275 11.47 62,500,000 62,500,000 15.94 1.83 0 0 0 0

北京用友

企业管理

研究所有

限公司

107,848,606 3.16

14,000,

000

14,000,

000

12.98 0.41 0 0 0 0

合计

1,421,079,

511

41.59

395,100,

000

455,100,

000

32.02 13.32 0 0 0 0

三、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北京用友科技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

资收益等。

四、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

险， 北京用友科技将采取补充质押股票或提前购回等措施防止股票平仓并及时通知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

露。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98

证券简称：山东章鼓 公告编号：

2025048

债券代码：

127093

债券简称：章鼓转债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5年8月16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一致同意选

举王崇璞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王崇璞先生将与公

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6名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王崇璞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的董事任职的资格

及条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

计不超过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王崇璞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 1995年9月进入公司，曾任山东章鼓供应中心主任、办公室主任、销售事业部负责人。

现任山东章鼓董事、副总经理、水处理事业部负责人；全资子公司山东章鼓瑞益精密制造

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全资子公司山东章鼓绣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控股子公司河北

协同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控股子公司河北腾焦水处理技

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控股子公司山东章鼓天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参股公司上海力脉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参股公司微鲸环境（北京）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参股公司倍杰特（太原）水务有限公司董事；参股

公司重庆章鼓中标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除此以外最近五年没有在

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王崇璞先生持有山东章鼓股份2,918,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4%，与本公司或本

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崇璞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亦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证券代码：

688433

证券简称：华曙高科 公告编号：

2025-028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减持股份至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

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投创业基金” ）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

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国投创业基金持有公司股份由24,548,020股减少至20,708,51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由5.93%减少至5.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 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2025年8月18日收到国投创业基金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就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142号23幢4064-3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投（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1TP95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创业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6-03-04至2026-12-15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国投创业基金

集中竞价 2025-7-26至2025-8-18 839,503 0.20%

大宗交易 2025-7-26至2025-8-18 3,000,000 0.72%

合计 - 3,839,503 0.93%

注：上表合计数据与明细数据相加之和尾数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导致，下同。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国投创业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24,548,020 5.93 20,708,517 5.00

合计 24,548,020 5.93 20,708,517 5.00

二、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国投创业基金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 不触及要约收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的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5）。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涉及信息

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投创业基金仍处于其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告知公司对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广东宏大 公告编号：

2025-055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集人：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召开时间：2025年8月18日下午15:30

3、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C3天盈广场东塔56层会议室

4、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炳旭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661人，代表股份410,516,25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4.01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

表股份271,294,12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5.69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9人，代表股份139,222,

1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3186%。

公司全部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参加了现

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796,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39%；反对3,604,883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781%；弃权114,8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952,8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771%；反对3,604,883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111%；弃权114,8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8%。

2.00�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763,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2908%；反对35,601,7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724%；弃权150,9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7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898,2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59%；反对623,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071%；弃权150,9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77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7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席的律师见证。 见证律师倪艾坦、蒋婧婷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